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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籃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第四十七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比賽章程 
 
 

1. 比賽名稱：  第四十七屆工商盃全港公開籃球賽 

 

2. 參加資格： 凡本港之合法社團、學校、商號、機構及私人組織之籃球隊，並願遵

守章程者均可報名，但須經賽會審查核實參賽資格方可參加。 

 

3. 組別：  3.1 男子16歲或以上組 

- 2010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 

  3.2 男子33歲或以上組 

- 1993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 

  3.3 男子45歲或以上組 

- 1981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 

3.4 男子55歲或以上組 

- 1971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 

3.5 男子60歲或以上組 

- 1966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 

  3.6 女子16歲或以上組 

- 2010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 

   3.7 男子公開組 (歡迎外籍人士參加) 

- 2010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 

- 本組別不設國籍限制，惟曾參加2025年香港籃球銀牌

賽或香港籃球聯賽之球員，不能參加此組別。 

 

4. 球員資格：  4.1 除男子公開組外，其它組別均不接受外援球員。 

   4.2 不合符下列資格者均為外援球員或居港球員 

 4.2.1 香港出生；或 

 4.2.2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証；或 

 4.2.3 持有中國單程証來港之人仕 

 4.3 另每隊限壹名居港球員參賽 (男子公開組不受此限制) 

 4.4 居港球員須在報名截止日期前（1月30日），一年內居 

  港至少30天。 

 4.5 曾為本會外援球員，必須停止比賽一年，並在一年內居 

  港滿30天後。始得轉為非外援球員，但必須書面向本會 

  提出申請。 

 4.6 參加男子公開組之外籍人士須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或居 

  港工作證。 

5. 比賽日期： 2026年2月至2026年5月。 

 

6.  比賽地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各區露天籃球場或體育館。 

 

7. 報名：  7.1 本屆賽事只接受網上報名 *(恕不接受其他方式報名) (每

    隊球員最多報名16人，每隊須報名最少8名球員)。 報名

    名額有限，如參賽球隊報名多於一隊時，其多出之隊伍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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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暫列作後補， 待確實報名隊伍後仍有餘額時，其多出

    之隊伍則由抽籤決定加入。  

    *球員一經網上報名後不得更改或刪除 (曾於上年度本會

    的康文盃,工商盃及健康盃,無故棄權者,均須列入後補名 

    單)。 

    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 1月30日(星期五)23:59pm截止，以系 

    統收件時間為準。（超過限額之組別則以抽籤決定），成功 

    報名或經抽籤後決定參賽資格者，須於抽籤日後一星期內(即

    由2月4日起至2月11日止)向本會遞交報名所需之文件。 
   ● 未經網上報名隊伍之報名表恕不接受。 

  ● 郵寄方式遞交文件者以郵戳為準，逾期遞交所需文件、

     資料不足或未有繳費者則視作棄權論，將會以後補之球

     隊補上。 
 

   7.2 各隊負責人須得到球員同意代表該球隊參加本比賽後，方可 

   辦理該球員的報名手續。球員合約由球隊與球員自行簽定， 

   並由雙方自行保管。如球員投訴球隊未經其同意為其辦理報 

   名，如投訴屬實，將會取消該隊參賽資格，並交由紀律小組 

   處理。 
 

   7.3 每隊球員限報16人，每場比賽限填寫12人，報名後不得更換

   或取消。報名截止後，後補球員須於出場比賽2天前，辦公時

   間內向本會辦妥註冊手續。所有後補球員手續必須於該組別 

   複賽開始前辦妥。如球隊以傳真或郵寄遞交後補球員報名表 

    ，必須與本會職員確認收妥後，方得出賽，賽會不負郵誤之 

   責。 

每名球員只限報名參加一隊。(抽籤後未獲參賽資格之球隊，

其球員可轉報其他隊) 
 

 7.4 各參賽球隊需將以下資料及報名費送達本會。  

  7.4.1  未滿18歲之參賽球員，須填妥家長同意表一份，並須

   由年滿18歲之領隊簽署。  

  7.4.2  如以郵寄方式遞交所需文件者，須提供球員身份證或

   護照副本，核對後將銷毀。  

  7.4.3  如親身到本會遞交所需文件者，經核對後可取回球員

   身份證或護照副本。  

  7.4.4  每隊HK$600   

  7.4.5  居港球員須繳交  

   (a) 護照個人資料頁及所有出入境記錄副本 ;  

   (b) 並須呈交旅行証件正本查驗。 
 

 7.5 報名費須以現金或支票繳付 (請勿郵寄現金)： 

 支票抬頭請寫『中國香港籃球總會有限公司』。 

 
8.   獎品：        8.1 各組別冠軍、亞軍及季軍之隊伍，贈獎盃乙座及獎牌永遠保 

   存。 

  8.2 各組別殿軍之隊伍，贈獎盃乙座永遠保存。 

  8.3 任何組別參賽隊伍若少於八隊，不設殿軍。 

  8.4 任何組別參賽隊伍若少於四隊，不設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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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報名抽簽： 9.1 日期：2026年2月3日(星期二) 

   9.2 時間：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9.3 地址：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10.  分組抽簽： 10.1 日期：2026年2月6日(星期五) 

  10.2 時間：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10.3 地址：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11.  比賽編排： 11.1 最新之賽程表及成績請參閱本會網頁    

    (www.basketball.org.hk)。 

11.2 郵寄之賽程表僅供參考。以本會網頁公布為準。 

11.3 所有信件及賽程表一律根據報名時填妥之聯絡電郵寄發，賽

會不負誤填之責。 
 

12.  改期：  12.1 賽程編定後，不得申請改期。如遇特別事故，賽會有權將比 

    賽改期。 

12.2 天文台在首場比賽前3小時仍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

當天在體育館及露天籃球場所舉行的賽事將會取消。 

12.3 天文台在首場比賽前3小時仍懸掛三號風球或黃色暴雨警告，

當天在露天籃球場所舉行的賽事將會取消。 

12.4 如遇天雨或天氣不穩定的情況，本會將於首場比賽前2小時決

定當天在露天籃球場所舉行的賽事是否取消，或交由場地委

員或裁判即場決定。 

 

13.  比賽規則： 13.1 除特別聲明外，其餘按『2022年國際籃球規則』執行。  

    (暫不執行IRS條例) 

 
14.  裁判：  14.1 由本會派出總會註冊裁判員執法。 

14.2 球隊須絕對服從當值裁判及本會職員，不得異議。 

 

15.  比賽制度： 分組單循環制或/及淘汰制。 

 
16.  比賽積分： 根據『2022年國際籃球規則』計算。 

 

17.  違犯章則： 17.1 如會方需要核對球隊所填寫的資料時，球隊須呈交身份證明 

     文件正本以備查核。 

   17.2 球隊遣派未報名(包括未辦妥報名手續)或不合規定之球員、同

   時報名多於一隊或被罰停賽之球員出賽，均作違反章程論， 

   有關球員或球隊會被取消比賽資格。球員及球會負責人將交 

   由比賽小組或紀律小組聆訊處分。 

   17.3 一般比賽場地之更衣室，非本比賽獨立使用，因此在比賽中 

    被裁判取消資格之球員或職員，只要穿便服不干擾球賽進行  

    (包括指導球賽) 可容許安坐觀眾席上，若干擾球賽，裁判則 

    可依例，驅趕離開比賽場地。 

   17.3 球隊職球員被賽會職員投訴、違犯章則或被當值裁判員判 

    「取消比賽資格」者，在賽會接報告後，交由比賽小組或紀 

    律小組於七個工作天內進行聆訊，其決議案，將交執行委員 

    會備案，逾期則將事件撤銷。在判決前該球隊或球員暫不能 

    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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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牽涉訴訟之球員或球隊，將須停賽，直至訴訟完結，並即交 

   由比賽小組及紀律小組處理判決 (即使研訊後獲判無罪，已過

   的比賽亦不會補回)。 

 
18.  出示証件： 每場比賽將實施如下規定： 

   18.1 每場比賽開始前，雙方已登記在記錄冊上之球員，須將身份 

    證明文件(註一)之正本呈交當值記錄員(註二)對照，以確定其

    身份與記錄冊上填寫相符(並會用來確定其年齡是否合符該項

    比賽之規定（註三)。 

    **不會接受影印本或手機照片為認可之証件** 

 
   18.2 如記錄員發覺球隊填報違規球員，可著令球隊立刻更正，球 

    隊如不合作，裁判可決定取消該場比賽，並將事件交回會方 

    處理。 

 

註一： 本會認可身份証明文件包括香港身份証、護照、回鄉

証或回港証。 

註二： 本會派出之臨場委員或即場裁判均可執行此規定。 

    註三： 此項措施主要是確認球員身份減少球隊作出欺詐行 

     為。 

 

19.  比賽計時： 本賽事將依照下列計時法使用比賽計時鐘 

   19.1 除下列情況按國際籃球規則計時外，比賽計時鐘一概不停； 

    19.1.1   暫停； 

19.1.2    第一節至第三節，每節最後三十秒； 

    19.1.3   第四節及加時最後兩分鐘； 

    19.1.4   職員在特別情況下要求。 

19.2 除特別賽前通知外，本賽事將依照國際計時法使用二十四秒

計時鐘： 

19.2.1   第一節與第二節之間、及第三節與第四節之間休息 

   一分鐘；第二節與第三節之間休息五分鐘。 

 

20.  球衣：  20.1 每一球員其球衣前後，應有明顯之號碼，背部號碼至少要有 

    16公分高，胸部號碼至少要有8公分高。 

20.2  規定號碼 0及00、及1至99號，不得採用其他號數，同隊球員

 不得用重複號數，如違反此項規定，被裁判員拒絕其出賽，

 其後果由該隊負責。[須清晰顯示球衣號碼(如 1 號及 7 

 號)，採用之字體必須有明顯之分別。] 

20.3  比賽賽程排名在先的球隊須穿著淺色球衣 (通常指白色)，坐

 於記錄台左邊的球員席區；排名在後的球隊須穿著深色球衣

（通常指其它顏色球衣），坐於記錄台右邊的球員席區。 

20.4  球隊可選擇穿著印有該隊球隊名稱的球衣，或沒有任何球隊

 名稱的球衣。（即場裁判將會嚴格執行球衣違規的處理）。 

 
 

20.5  不得穿著號碼衣參賽；過於花巧之設計，如迷彩、漸變色

 等，亦不能穿著。(如球隊未能確定所參加比賽之球衣是否符

 合規定，可在賽期前提交本會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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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所有球衣商業廣告須依照國際籃球聯會規定辦理，並須

 提交執行委員會審查通過。(任何廣告或標誌，距號碼至少4公分) 

20.7  違反20.3規定者須更換不同顏色之球衣作賽，若臨場裁

 判認為兩隊球衣能清楚分別，則可通融，否則作棄權

 論。 

20.8 球隊裝備指引： 

   20.8.1   球員可穿着任何顏色組合的球鞋。 

   20.8.2   球員穿著之襪子(長度不能低見踝關節)；所有合資 

      格參賽的保護裝備及貼布的顏色全隊必須一致。 

 

21.  棄權：  21.1 球隊應依照賽程表編定時間派隊出賽。 

21.2 如於編定時間逾時不派隊出賽、不足五人出賽或未填妥紀錄

表均判作棄權論（球隊有責任於臨場比賽前到記錄台領取比

賽紀錄表填寫出賽名單及提交球員身份證明件）。 

21.3  棄權或被判棄權一次，即可取消比賽資格。(同時球隊已賽及

 未賽之得分不再計算)。 

21.4  所有參賽球隊必須依編訂時間出賽，無故棄權者，將列入黑

 名單，隨後本會舉辦之比賽包括健康盃、康文盃及來屆之工

 商盃，其球隊及其負責人、教練之球隊均只能列為後補。 

 

22.  抗議：  22.1 球隊對於有關比賽之事件，得於開賽前向裁判員提出磋商解 

    決之。倘若在 比賽中有所爭執，當值裁判員依例判決，球隊

    仍有不滿意者，可提出保留抗 議權。但比賽仍須繼續，否則

    喪失抗議資格。待球賽完場一刻，即可依例辦理，逾時喪失 

    抗議資格。 

22.2 抗議書連同抗議費壹仟元正，於比賽完結時起四十八小時內

送達賽會，交由籃球總會比賽委員會作最後之判決，得值者

抗議費發還，否則沒收。 

 
23.  法律責任： 23.1 各球隊負責人對該隊職球員及與球隊有關之觀眾，應勸導和 

    約束恪守球場秩序，以免發生不愉快事件。 

23.2 倘若在比賽中發生糾紛而引起騷動被當局控告者，球隊負責

人須負法律上之責任。 

 
24.  退出：  如球隊報名後退出或被取消資格，報名費亦不發還。如在比賽中途退

   出或棄權，所有積分將會取消。 

 
25.  附則：  25.1 球隊職球員不得對賽果有賭博性之預測。 

25.2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經比賽委員會通過後得以修正之，如 

  未經以上規定者賽會有權處理之。 

 

26.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26.1   資料用途： 

你在報名表所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本會作競

賽有關的用途，在報名表所提供個人及有關的資料純屬自

願。然而，你如果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本會可能無

法處理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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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供的資料，只作中國香港籃球總會舉辦的活動報名事

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有關資料亦只限

獲本會授權人員方可查閱作前述目的之用。遞交申請表後， 

如欲更正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本會職員聯絡。 

 

26.2   資料轉介： 

本會可能會把你提供的資料提供給其他部門／組織／人士按

有關條例及／或章程作報名、競賽有關的用途。如果你不想   

把你提供的資料提供及其他部門/組織/人士，請以書面向本會

提出。 

 

 26.3   索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內所載的條款，你有

權要求索閱及修訂所提供的個人和其他有關的資料。該等要

求應以書面向本會提出。 

 

27.  責任聲明： 27.1 如果球員未滿十八歲，該隊領隊須獲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後 

   ，方可報名參加比賽。 

27.2  領隊須確保該隊球員均身體健康，適宜參加籃球比賽，

 方可替該名球員報名參加。 

 27.3  領隊須聲明，解除對主辦機構的一切責任，在活動期間，本 

  球隊或球員倘有受傷、疾病、死亡或財物損失，慨與主辦 或 

  資助機構 或 協辦機構 或 贊助商無涉。 

 
 
網址：www.basketball.org.hk 

電話：2504-8181、傳真：2504-2112 

報名地址：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1006室 

 
中國香港籃球總會 

比賽委員會審定 

2026年2月 

 
 


